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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005

证券简称
：

德豪润达 编号
：

2009-43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

及子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和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09

年

4

月

15

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公布广东省

2008

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粤科高字〔

2009

〕

41

号），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被认定为

"

高新技术企业

"

，本公司高新技术企业

发证日期为

2008

年

12

月

29

日，证书编号

GR200844001226

，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

）

172

号）以及《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新发火（

2008

）

362

号）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企业所得税享受

15%

的优惠

税率，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和广东省地方税务局

2009

年

2

月

18

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公布广东省

2008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粤科高字〔

2009

〕

28

号），

本公司的子公司威斯达电器（中山）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山威斯达

"

） 被认定为

"

高新技术企

业

"

，中山威斯达高新技术企业发证日期为

2008

年

12

月

16

日，证书编号

GR200844000722

，有效期

为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

火（

2008

）

172

号）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新发火（

2008

）

362

号）的相关规定，中

山威斯达企业所得税享受

15%

的优惠税率，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
：

合肥三洋 股票代码
：

600983

公告编号
：

临
2009－012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应有

12

名董事表决，实际有

12

名董事参与表决。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

、

12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在合肥国家高新区规划建设三洋电机产

业园项目》的议案。

随着公司生产、销售的快速增长，以现有生产能力，预计到

2009

下半年已不能满足洗衣机、微波

炉等家电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现有生产能力与生产场地局限性日渐突出，已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

影响了

"3351

战略

"

目标的实施进程，提高生产能力与征地新建生产场所的问题亟待解决。 为此，提出

机电产业园规划建设方案，

2009

年

4

月

27

日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与本公司签定了《关于在合肥国家高新区建设三洋电机产业

园项目的合作协议》。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规划高新区内南岗产业园约

430

亩土地作为本公司的项目一

期建设用地。 公司计划一期项目总投资约

12.5

亿元人民币

,

主要为洗衣机扩产和新建变频电机及控制

器项目。

公司本着一次规划，分期投入的原则，具体投资计划及实施，将通过相关决策程序并履行公告义

务。 有关项目及用地的报建、审批等相关手续，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本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合肥荣事达三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4-28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７６１ ２００７６１

股票简称
：

本钢板材 本钢板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５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要点

本公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钢集团”）

为使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获得

Ａ

股市场流通权， 向改革方案实施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

体流通

Ａ

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 全体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获付

３．４

股股

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本钢集团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会议时间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８

日经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作为股改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３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本钢集团做出了法定最低承诺。

除法定承诺外，本钢集团还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

１

）本钢集团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后所持有的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

２４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２４

个月至

３６

个月期间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钢集团

所持有的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５％

。

（

２

）若在股东大会及监管部门批准的前提下，本钢板材新增流通

Ａ

股收购本钢集团拥有

的钢铁主业相关资产，本钢集团承诺因此而增持的股份自增持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向战略投资者以政策允许的方式转让除外，但新的受让方继续遵守原承诺的条件）。

（

３

）自上述收购事项完成至

２０１０

年末，本钢集团持有的本钢板材股份不低于

６５％

（向战

略投资者以政策允许的方式转让除外，但新的受让方继续遵守原承诺的条件）。

（

４

）本钢集团

２０１０

年末之前转让或出售所持有的本钢板材股票时，转让价或出售价不低

于本钢板材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本钢集团保证若违反该承诺转让或出售所持有

的本钢板材股票，将转让或出售所得价款划归本钢板材所有。

（

５

）本钢集团保证，出现其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况时，将赔偿其他股东因

此遭受的损失。

（

６

）本钢集团将支付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所有费用。

本钢集团还做出了如下声明：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

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

本公司相关股东到目前为止切实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１５．３１％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３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目前限售股

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目前

无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本 溪 钢 铁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２

，

５１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０６ ７７．７２ １５．３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注）

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诉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欠款纠纷

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要求本钢集团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请求辽宁省高级

人民法院查封本钢集团公司在深交所拥有的

４００

万股本钢板材股份。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本

钢集团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签订了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

司沈阳办事处将其对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债权转让给本钢集团公司，本

钢集团公司的担保责任自动解除。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承诺在本钢集团公司

支付完债权转让合同对价款后，对其申请查封的

４００

万股股份权给予解封。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钢板材第一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

上市。

本钢板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本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５１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３１％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３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１３

，

４００ ０．００％ １３

，

４００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

，

５１８

，

４１３

，

４００ ８０．３１％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３８

，

４１３

，

４００ ６５．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７

，

５８６

，

６００ ６．９４％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９７

，

５８６

，

６００ ２２．２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７６％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７６％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６１７

，

５８６

，

６００ １９．６９％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９７

，

５８６

，

６００ ３５．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３

，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当时总

股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当时总

股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目前总

股本比例

（

％

）

１

本钢集团

５７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６３ ５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１ ２

，

５１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３１

注

１

注

１

：本钢集团在本钢板材股权分置改革日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

５７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８

日，本钢板材向本钢集团非公开发行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股，本钢集团持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增加到

２

，

５７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钢集团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中

有

５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解限并上市流通， 本钢集团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余额为

２

，

５１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 ５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１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对公司股东本钢集团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保荐机构认为：本钢板材相关股东履行了股

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并按照法律程序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本钢板材董事会提

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本钢集团承诺：此次解除限售售的股份在解除限售后的六个月内，暂无出售计划。如果计

划未来出售所持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将

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之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４９

证券简称
：

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４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材料）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方董事奚正平、

巨建辉、张平祥回避了表决。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将

在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为：

１

、采购货物

单位：万元

关联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

年度预计额度

２００８

年实际发生额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２０００ １５４．０９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２９８．２１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００ ３１４８．２０

西安华泰有色金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０

西安泰金工业电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５０ ０

西安赛特金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 ０

西安凯立化工有限公司

５０ １４０．３４

合计

９６８０ ４７４０．８４

２

、销售货物

单位：万元

关联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

年度预计额度

２００８

年实际发生额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５００ １９０．８８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５４．１２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０ ０

西安华泰有色金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 １８８．０３

西安泰金工业电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３１９．０１

西安赛特金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５９．４０

西安凯立化工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１４０．５９

合计

１１９００ １０５２．０３

３

、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

年度预计额度

２００８

年实际发生额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３００ ４１９．７４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０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１４．１５

合计

４００ ４３３．８９

４

、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

年度预计额度

２００８

年实际发生额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３００ １８４．６３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０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７．３９

合计

４００ １９２．０２

５

、其他

单位：万元

关联企业名称 关联事项

２００９

年度预计额度

２００８

年实际发生额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租赁房屋

１００ ７０．２７

综合服务

４０ ３１．１７

动力供应

２００ ７８．０３

担保费用

３００ ０

合计

６４０ １７９．４７

二

．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奚正平

注册资本：

１０８５２

万元

主营业务：金属材料、无机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等。

住所：西安市未央路

９６

号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９５％

。

３．

履约能力分析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与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额为

３７４０

万元。

（二）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周廉

注册资本：

２２５８０

万元

主营业务：铌、钛超导材料

住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明光路

１２

号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３．

履约能力分析

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与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额为

３６００

万元。

（三）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徐天俊

注册资本：

９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铌、钛超导材料

住所：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

１５

号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３．

履约能力分析

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与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额为

１４１００

万元。

（四）西安华泰有色金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巨建辉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金属玻璃封接制品。

住所：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Ｄ３

区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３．

履约能力分析

西安华泰有色金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与西安华泰有色金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额为

３３０

万元。

（五）西安泰金工业电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巨建辉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金属电极产品。

住所：西安未央路

９６

号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３．

履约能力分析

西安泰金工业电化学技术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与西安泰金工业电化学技术有限公司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额为

５５０

万元。

（六）西安赛特金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杜明焕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记忆合金材料。

住所：西安未央路

９６

号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３．

履约能力分析

西安赛特金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与西安赛特金属材料开发有限公司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额为

３５０

万元。

（七）西安凯立化工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平祥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化学催化剂。

住所：西安未央路

９６

号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受同一母公司控制。

３．

履约能力分析

西安凯立化工有限公司的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与西安凯立化工有限公司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额为

３５０

万元。

三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公允定价原则。公司与关联企业间的关联交

易价格和无关联关系第三方同类商品交易价格基本一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协议签署情况

２００９

年，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未签署框架协议。 公司根据实际需求，与关联方根据市场价

格，按次签订相应合同进行交易。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目的

１

、公司与大股东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以下简称：西北院）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公司从西北院采购难熔

金属原材料、公司租赁西北院房屋以及西北院向公司提供综合服务、动力供应等关联交易暂时无法避免。

同时西北院为公司提供担保将发生担保费。

２

、公司与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超导）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向西部超导销售难熔

金属等产品，同时公司从西部超导采购原材料，以解决生产需要。

３

、公司与西部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部钛业）的关联交易主要是从西部钛业采购原材料，以

解决生产需要。

（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在和关联方进行交易时，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进行结算，所有交易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外，该等关联交易并不会对本公司利

润形成负面影响，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且所发生的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

．

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允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保障公司正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

公允决策制度》的规定。

同意将《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

（二）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人谢玮、 王涛通过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

查，发表了如下核查意见

１

、西部材料

２００９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常规性业务行为。

２

、西部材料

２００９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依据市场化原则定价，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西部材料

２００９

年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已经西部材料董事会通过，公司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合规。

六

．

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议案的独立意见》；

３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

200168

证券简称
：

*ST

雷伊
B

公告编号
：

2009-012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ST

雷伊

B

，证券代码：

200168

）已连续三个交易日（

2009

年

4

月

24

日、

27

日和

28

日）收盘价格达到跌幅限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本公司股票将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

：

30

起停牌一个小时。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3

号

--

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2

号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等有

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问询方式，向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管理层就是否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询问，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继续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雷伊（集团）股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252

证券简称
：

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

2009－020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08

年

9

月

23

日，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大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

科瑞天诚

"

）将其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400

万股质押给北京首创投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

"

北京首创

"

），并分别于

2008

年

12

月

10

日、

2008

年

12

月

19

日将其中的

600

万股、

2400

万股

解除质押。 （以上质押及解除质押事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08

年

9

月

26

日、

2008

年

12

月

12

日、

2008

年

12

月

2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08-026

、

2008-029

、

2008-

032

号公告）

近日，本公司收到科瑞天诚函告，获悉科瑞天诚于

2009

年

4

月

24

日将原质押给北京首创的

1400

万股解除质押，同时将解除质押后的

1000

万股质押给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江西信托

"

），以获

得由江西信托提供的人民币

1.2

亿元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

上述

1400

万股解除质押和

1000

万股重新质押的手续已分别于

2009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股份质押期限自

2009

年

4

月

24

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之

日止。

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0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6000

万股）的

37.5%

。 科

瑞天诚本次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后，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5600

万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35.0%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
：

ST

赛格
、

ST

赛格
B

证券代码
：

000058

、

200058

公告编号
：

2009-020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赛格电子市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竞

价结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2009

年

1

月

22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了本公司转让所持有的重庆赛格电子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赛格）

50%

股权的事宜，同意公司在深圳市国资委认可的产权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股

权转让，转让价格不低于经评估的重庆赛格净资产价值（评估基准日为

2008

年

12

月

31

日）。 （详见

2009

年

1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香港《文汇报》刊登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经重庆华康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重庆赛格

50%

股权

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69.74

万元。

现就本次股权转让的竞价结果提示性公告如下：

深圳市产权交易中心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就重庆赛格

50%

股权举行公开竞价转让， 最终由重庆大西

洋实业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323.688

万元受让，本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与受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并办

理相关手续。

本次交易的转让方：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的标的：重庆赛格

50%

股权（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详见

2009

年

1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香港《文汇报》刊登的《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交易的受让方：重庆大西洋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科园一路

2

号

主要办公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科园一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刘均清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500901000039757

主营业务：生物制品的产品开发及自销（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按规定办理）和技术服务；商品信息咨

询；企业形象策划；销售金属制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矿产品（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除外）、办公

用品、计算机及配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货物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及销售；清洁

服务。

主要股东：四川大西洋集团责任有限公司

成都天益资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截至

2008

年年底该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

资产总额：

120,405,210.19

元

净资产

:21,649,393.19

元

收入

:25,938,352.67

元

净利润

:1,814,351.24

元

重庆大西洋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经本公司书面问询，该公司确

认与本公司截止

2009

年

4

月

27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A

、

B

股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如果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将对本公司

2009

年的业绩产生如下影响：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将增加

2009

年度母公司投资收益

173.688

万元；增加

2009

年度合并报表投资收益

104.988

万元。

本次股权竞拍款的收入，本公司将用于公司主业

-

电子市场连锁经营业务。

鉴于本次交易的股权过户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本公司将根据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产权交易鉴证书深产权鉴字（

2009

）第

09170

号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0987

证券简称
：

广州友谊 公告编号
：

2009-011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3

月

31

日以公告形式通知全体股东，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公司商业大厦

15

楼会议厅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

事长房向前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

人，代表股份

189,814,34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

52.88%

。 每项议案均以书面记名方式表决。 除一名高管因病请假外，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

员均出席了会议，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

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普通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9,814,3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89,814,3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9,814,3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89,814,3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9,809,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

；反对

0

股；弃权

470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9,809,6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9％

；反对

0

股；弃权

4700

股。

（二）特别决议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89,814,34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苏斌先生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与相关

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2152

证券简称
：

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
：

临
2009-016

号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在广

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

163

号广电科技大厦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到会股东及

股东代表

29

名，代表股份

165,362,413

股，占公司总股本

285,118,020

股的

58.00%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董事长赵友永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65,362,41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二）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165,362,41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三）审议通过了《

200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165,362,41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同意票

165,362,41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

165,362,41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票

165,362,41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票

165,362,41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杨海洲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165,341,413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票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弃权票

21,00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公司独立董事王礼贵先生、 李进一先生、 程昆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全文刊登于

2009

年

3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周璇律师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的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

002085

股票简称
：

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

2009-012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

2009

年

3

月

31

日发

出。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

：

00

在浙江新昌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

共

4

人，代表股份

161,413,7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765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陈爱莲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161,413,786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161,413,786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161,413,786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161,413,786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审议通过《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161,413,786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161,413,786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7

、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161,413,786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8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161,413,786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9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0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

161,413,786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李若山先生、徐兴尧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

张书林先生代表公司全体三位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08

年度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张立民律师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结论意见是：万丰奥威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议案和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有

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29

日


